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圈學院
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98年06月24日（星期三）12時10分
貳、地點：漁管系小會議室
參、主席：張瑞璋院長　　　　　　　　　　　　　　    　　紀錄：鐘雅雯
肆、出席： （如簽到單）
伍、報告事項：
1.愛爾蘭考察團由蕭世民主任及俞克儉老師提出申請，敬請儘快提出考察規劃，並送至研發處國際交流組。

2.本院與養殖系、海生系預計於97年11月10日、11日與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辦理「2009水產種苗國際研討會」。
3.水產學會今年預計於12月份舉辦，今年擬由本校負責承辦，屆時麻煩水圈四系協助辦理。

4.管理學院資本門尚餘241,407元，短時間無法進行購置，擬與本院進行交換使用。

5. 98學年度校務會議代長名單因98年6月4日校務會議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九條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名額，原訂『各院級學術單位各選舉五人』修正為『三人』，因此，岳文勛老師、黃胤唐老師將由正取改為備取；因教育部尚未准予核定，因此，遞補人數增加為4名，候補名單：岳文勛老師（備1）、黃胤唐老師（備2）、林文文老師（備3）、張朴性老師（備4）。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水圈學院
案由：水圈大樓搬遷資本門經費分配，請  討論。
說明：詳如附件一。
決議：將校級和院級所需經費扣除後，並且訂定經費分配基數65％，再依各系教師人數進行分配，因此分配公式為6,175,000元+227,000元×人數，依公式計算各系及院辦分配額度如下（詳如附件一）：
(1)漁管系：6,175,000元 + 227,000元 × 16人 =  9,807,000元

(2)水食系：6,175,000元 + 227,000元 × 17人 = 10,034,000元

(3)海生系：6,175,000元 + 227,000元 × 11人 =  8,672,000元

(4)校級院級：35,000,000元- 9,807,000元- 10,034,000元- 8,672,000元=6,487,000元

【提案二】                                         提案單位：水圈學院
案由：電子顯微鏡中心設置辦法及設置計畫書，請  討論。
說明：
1. 依本校98年3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辦理（如附件二）。

2.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 電子顯微鏡中心設置辦法及設置計畫書」草案如附件三。
決議：通過「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 電子顯微鏡中心設置辦法及設置計畫書」，並送行政會議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水圈學院
案由：訂定本院研究績優獎審查暨推薦要點，請  討論。
說明：
1. 依本校98年1月12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研究績優獎勵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辦理（如附件四）。

2.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 研究績優獎審查暨推薦要點」草案如附件五。
決議：修正後通過「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 研究績優獎審查暨推薦要點」，並將本要點送至研發處備查。
柒、臨時動議
一、管理學院資本門經費241,407元，依97年10月23日水圈學院院級實驗室規劃會議決議，99年度資本門經費由院級生物化學實驗室進行規劃，因此將委請海生系黃清龍主任規劃購置院級生化實驗室欲購的設備，送至院辦進行採購作業。
二、委員建議未來院級實驗室規劃需要邀請院內各系相關教師共同參與規劃，使院級實驗室更符合授課教師需求，因此，將請各院級實驗室管理教師配合辦理。

捌、散會
§水圈大樓經費分配（資本門）§
說明：因使用面積與所需建構空間相互關聯，因此建議比照空間分配方式，先訂定分配基數再依教師人數進行分配。

◎水圈大樓空間分配方式：先將校級和院級空間扣除後再進行分配

1.分配公式：1700㎡ + 60㎡ × 人數

2.各系目前分配空間：漁管系  2704.46㎡

水食系  2694.26㎡

海生系  2211.8  ㎡

合  計：7610.52㎡

3.空間基數所佔比例：

1700㎡ × 3 ÷ 7610.52㎡ = 67.01％

4.因此建議經費分配基數為65％
◎水圈大樓各單位經費分配：擬將校級和院級所需經費扣除後再進行分配

1.學校分配總經費為35,000,000元
2.校級及院級經費需求為6,560,000元
3.各單位可分配經費為35,000,000元- 6,560,000元 = 28,500,000元

4.經費基數額度：28,500,000元 × 65％ = 18,525,000元
每系基數額度：18,525,000 ÷ 3 =  6,175,000元
5.扣除基數額度之分配數：28,500,000元 - 18,525,000元 = 9,975,000元

6.三系教師總人數：17人 + 16人 + 11人 = 44人

7.每位教師分配額度：9,975,000元 ÷ 44人 = 226,704.545元

8.分配公式：6,175,000元 + 227,000元 × 人數
9.各系分配額度：

(1)漁管系：6,175,000元 + 227,000元 × 16人 = 9,807,000元

(2)水食系：6,175,000元 + 227,000元 × 17人 = 10,034,000元

(3)海生系：6,175,000元 + 227,000元 × 11人 = 8,672,000元

(4)校級院級：35,000,000元- 9,807,000元- 10,034,000元- 8,672,000元=6,487,000元

◎水圈科技大樓　空間規劃表
	樓層
	院
	漁管系
	生技系
	水食系

	一
	普通教室 83.72
	專業實驗室

172.98×2=345.96
漁撈作業室334.88
專業教室（2×）
83.72×2=167.44

水槽實驗室133.72
	生物培育室83.72
（海生、漁管共用）
	生物培育室83.72
專業教室（2×）
83.72×2=167.44

	二
	
	系辦公室93.72
專業教室83.72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專業實驗室（2×）
172.98×2=345.96
教師研究室（2×）
80×2=160
	
	系辦公室93.72
專業實驗室167.44

專業實驗室172.98
專業教室（2×）
83.72×2=167.44

	三
	分析實驗室167.44

生物學實驗室172.98
院辦及院討論室172.98
電顯20

微生物實驗室172.98
	專業實驗室（3×）

　  167.44×3=502.32

教師研究室（2×）
　　80×2=160
	
	專業實驗室167.44
研究生室80


	四
	生技實驗室172.98
生化實驗室172.98

	
	系辦公室93.72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教師研究室（2×）
80×2=160

專業教室83.72
專業實驗室172.98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研究生室80

	五
	院討論室（2×）
172.98×2=345.96
院共同儀器室172.98
（含漁推會辦公室）
	
	專業實驗室167.44

專業實驗室167.44
教師研究室（2×）
80×2=160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教師研究室80

	六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教師研究室（2×）
80×2=160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教師研究室80

	七
	動物房83.72
	
	專業實驗室（2×）
167.44×2=334.88
	專業實驗室167.44
教師研究室182

	合計
	1709.72㎡
	2704.46㎡
	2211.8㎡
	2694.26㎡


	水圈大樓經費需求–資本門（校、院級）

	編號
	空間名稱（老師）
	系所
	原經費
	修正經費
	備註

	115
	普通教室
	校
	　
	100,000 
	　

	117
	藝文中心
	校
	　
	800,000 
	　

	301 
	院級生物實驗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610,000 
	專業實驗教室(9)

	301 
	院級生物樣本室
	水圈學院
	
	
	專業實驗教室(9)

	302 
	院級電顯
	水圈學院
	200,000 
	100,000 
	　

	313 
	院級分析實驗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610,000 
	專業實驗教室(11)

	314 
	院級微生物實驗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610,000 
	共同儀器室

	315 
	院辦公室
	水圈學院
	520,000 
	1,000,000 
	　

	315 
	院討論室
	水圈學院
	200,000 
	
	院討論室併入院辦公室

	413 
	院級生化實驗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610,000 
	　

	414 
	院級生技實驗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610,000 
	　

	515 
	院討論室
	水圈學院
	400,000 
	0 
	院討論室併入院辦公室

	516 
	院討論室
	水圈學院
	400,000 
	0 
	院討論室併入院辦公室

	517 
	院實驗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710,000 
	特殊實驗室

	715 
	檢疫室
	水圈學院
	1,000,000 
	800,000 
	院級動物房

	730 
	更衣室
	水圈學院
	
	
	

	732 
	飼育室
	水圈學院
	
	
	

	733 
	藥劑及飼料室
	水圈學院
	
	
	

	734 
	飼育室
	水圈學院
	
	
	

	735 
	觀察室
	水圈學院
	
	
	

	總   計
	8,720,000 
	6,560,000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98年2月26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3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98年3月30日校長核定

第1條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因教學、研究、推廣等業務之需要所設置各種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以下簡稱附屬研究單位），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各申請單位於申請時，檢附設置要點與設置計畫書，向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申請後，簽請校長核定後，依下列程序辦理。

1、 校級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
提經審查委員會通過，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1人及遴聘4至6位具相關專長之人員組成之，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2、 院級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
提經院務會議通過，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3條 各附屬研究單位設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1、 宗旨、任務與層級。

2、 人力規劃：含現有與未來人力需求配置。

3、 經費規劃：現有與未來經費來源。

4、 空間規劃：現有與未來空間需求與來源。

5、 達成任務之具體構想。

第4條 各附屬研究單位置主任一人，綜理附屬研究單位各項業務。任期一任為三年，得連任。

1、 校級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主任由校長遴選聘兼。

2、 院級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主任由院級主管推薦，經校長同意後聘兼。

第5條 各附屬研究單位經費應依下列各款規定編列：

1、 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2、 各附屬研究單位之一切收支均應列入校務基金。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規定辦理。

3、 各附屬研究單位承接計畫、技術及檢測服務，其管理費提撥比例及相關事項應依本校建教合作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4、 各附屬研究單位開班推動進修推廣教育，其管理費提撥比例及相關事項應依本校推廣教育相關辦法規定辦理。

第6條 各附屬研究單位須接受評鑑，評鑑項目與方式另訂之。

第7條 各附屬研究單位主任於下列時間提送相關資料，會簽研究總中心後，陳校長核閱。

1、 營運計畫書：應於每年11月30日前，提出該單位次一年度營運計畫，以作為年度業務與績效評核之依據。

2、 營運成果報告書：於每年1月31日前，提出前一年度之營運成果。

第8條 各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裁撤：

1、 若附屬研究單位已無存續必要，經附屬研究單位主任提出書面裁撤申請，依第二條規定程序辦理裁撤。

2、 經本校評鑑核定裁撤者，由研究總中心簽請校長同意後裁撤。

第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任務編組單位）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設置要點 格式範本
一、
本要點依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二、
本附屬單位（中心)定名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xxx單位(xxxxx中心)』（以下簡稱本附屬00單位(中心)）為本校XXXX任務編組X級中心。
三、
本附屬OO單位(中心)(宗旨) XXXXX，其任務如後
XXXXX YYYYY ZZZZZ。

四、
本附屬OO單位(中心)設OO組或OO委員會或顧問，其組成與工作如後。
(條列之)-------  



  ---------

五、
本附屬OO單位(中心)置主任一人，任期x年，（得連任），綜理附屬OO單位(中心)事務，(依相關程序通過後聘兼之)。

六、
所有業務相關人員依計畫性質臨時約聘之，計畫結束後解聘之。
七、
本附屬OO單位(中心)設xx委員會，(訂定產生辦法)，委員皆為無給職。（其他費用請勿列，但不表示不得領取）
八、
任務編組附屬OO單位(中心)所有經費（含人事費）皆由附屬OO單位(中心)自行爭取之委託計畫或其他自給自足方式支出，本附屬OO單位(中心)之一切收支均應列入校務基金；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之規定辦理。
九、   各附屬OO單位(中心)須接受校方之評鑑，評鑑項目與方式依本校「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附屬OO單位(中心)有下列情況時，視為自動裁撤：

一、成立原因消失，經主任、推薦主管、核定會議或校長提出裁撤者。

二、違反前述第九條之規定。

三、附屬OO單位(中心)經費不足以支應運作時。

十一、
本要點經xx會議（院務會議或校務會議等）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

95年12月28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2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3月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3月30日校長核定

一、為協助各附屬研究單位之發展，提升各附屬研究單位之營運績效，有效整合與運用資源，依「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研究總中心設「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及委員4-6人組成，實地審查各級附屬研究單位之成效並提出評鑑報告。委員人選由研究總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學者專家送請校長遴選。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學者專家得酌支給出席費。

三、評鑑內容以各附屬研究單位設置過程中所提送之申請提案文件為主體，最少須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由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委員會議訂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情形。

（三）參與附屬研究單位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四）支薪之兼任人員聘僱情形。

（五）年度經費收入總額及明細。

（六）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七）附屬研究單位網頁製作與維護。

（八）附屬研究單位各項成果之英文化。

（九）未來三年之展望。

（十）其他。

四、評鑑之施行細則及程序，由研究總中心負責擬定，並於評鑑三個月前送交各級受評之附屬研究單位。

五、各級附屬研究單位成立滿三年後進行第一次評鑑，爾後原則上每隔三年評鑑一次。

六、評鑑報告送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委員會審議，審議結果分甲、乙、丙三級。受評之附屬研究單位如連續兩次為校方評鑑乙等或一次被評鑑為丙等，該附屬研究單位得在評鑑結果確定後，由研究總中心簽請校長同意後，於次年度裁撤。

七、被評定為裁撤之附屬研究單位，若有異議，得於接獲裁撤通知後一個月內，向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委員會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

八、被裁撤之附屬研究單位裁撤生效日期，待該附屬研究單位所有簽訂合約計畫完成日期後生效。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電子顯微鏡中心 設置要點
98年06月24日97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訂定
一、本要點依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二、本附屬單位（中心）定名為『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 電子顯微鏡中心』（以下簡稱本附屬中心）。

三、本附屬中心置主任一人，任期三年（得連任）。

四、所有相關業務之操作專員，依主任指派臨時約聘之研究生擔任。
五、任務編組附屬中心所有經費（含人事費）皆由本附屬中心自行爭取之委託計畫或其他自給自足方式支出，本附屬中心之一切收支均應列入校務基金，結餘款則由本附屬中心留用，以維持中心正常運作；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之規定辦理。
六、本附屬中心須接受校方之評鑑，評鑑項目與方式依本校『附屬研究單位（含中心）評鑑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附屬中心有下列情況時，視為自動裁撤：

（一）成立原因消失，經主任、推薦主管、核定會議或校長等提出裁撤者。

（二）違反前述第九條之規定。

（三）附屬中心經費不足以支應運作時。

八、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電子顯微鏡中心 設置計畫書

98年06月24日97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訂定
一、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圈學院電子顯微鏡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成立要旨，在於提升校內外學術研究風氣，並提供優良的電子顯微鏡委托操作之服務。

二、本中心設主任一人，由水圈學院院長推薦，經校長同意後聘兼，並負責中心各項工作計畫之研擬及監督。

三、本中心儀器操作專員需為本系之研究生，並由本中心主任指派後代理之。

四、本中心目前之經費來源（年度保養費除外），來自校內外委托之電子顯微鏡操作服務，並於委托案之費用中，提撥20%作為人事費。

五、目前本中心之相關儀器設備皆放置於大信樓一樓之電子顯微鏡中心，並預計九十九年水圈科技大樓啟用後，將移機至水圈科技大樓三樓，其設置圖如附件一所示。

六、本中心現今主要服務對象為校內外之學術研究單位，提供經前處理後之生物性與非生物性樣品的微結構觀察。日前因只受理委託已前處理後之樣品，造成委託單位不便，日後將加強各類樣品之前處理與電子顯微鏡操作之專業技術，以提供更完善的電子顯微鏡相關服務，並藉此提升電子顯微鏡之實用價值。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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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研究績優獎設置辦法 

97年11月27日建教合作委員會議通過 

97年12月11日行政會議通過 

98年1月12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為獎勵本校學術研究績優之專任教師，提昇本校研究風氣，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勵種類及條件如下： 

一、卓越研究獎： 

當學年獲得總統科學獎、行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國家文藝獎、行政院文化獎、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國家講座、李遠哲傑出人才獎座、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吳大猷先生紀念獎、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師與產業合作研發績效卓著獎、中研院年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等重要學術研究獎項，及因學術研究績優獲得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年獎之本校專任教師，為當然受獎人。 

二、傑出研究獎： 

最近五年內研究成果傑出，已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論文、出版專書或取得專利之教師，得由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審查並推薦一人。曾獲本獎項之教師，三年內不再重覆獎勵。審查暨推薦辦法由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自訂後送研發處備查。 

三、傑出新人獎： 

本校新進專任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到校五年（含）內以本校具名發表之學術論文、專書或取得本校為所有權人之專利，績效顯著者，得由各學院審查並推薦一人。曾獲本獎項之教師，不再重覆獎勵。審查暨推薦辦法由各學院自訂後送研發處備查。 

第三條 本辦法獎勵方式如下： 

一、卓越研究獎每名獲獎人頒給獎金新台幣五萬元整及獎牌乙面。 

二、傑出研究獎及傑出新人獎每名獲獎人頒給新台幣一萬元整及獎牌乙面。 

三、獎牌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中頒發。 

第四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來源：由本校建教合作收入之行政管理費學術發展統籌款支應。 

第五條 獎勵作業程序如下： 

一、傑出研究獎及傑出新人獎推薦名單，由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於每年七月十五日前送交研究發展處，各學院（含共同教育委員會）若經決議無適合人選，得不推薦。 

二、研究發展處彙集各學院推薦名單後，連同卓越研究獎受獎人名單，於每年七月三十一日前，簽請校長核定之。 

第六條 本辦法經建教合作委員會、行政會議、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圈學院研究績優獎審查暨推薦要點

98年06月24日97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訂定

1、 依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研究續優獎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辦理。

2、 本要點獎勵種類及條件如下：

（1） 傑出研究獎：

最近五年內研究成果傑出，已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論文、出版專書或取得專利之教師，得由各系彙整後送至院辦理。曾獲本獎項之教師，三年內不再重覆獎勵。
（2） 傑出新人獎：

本校新進專任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到校五年（含）內以本校具名發表之學術論文、專書或取得本校為所有權人之專利，績效顯著者。曾獲本獎項之教師，不再重覆獎勵。
3、 申請人近五年內研究成果審查重點

（1） 申請人近五年研究成果所反映之學術研究能力。

（2） 近五年研究成果之質與量的整體表現。

（3） 申請人在該研究領域同儕中之相對表現。

4、 推薦辦法如下：

（1） 申請人需於每年七月十日前提供個人資料表及國科會生物處研究人員研究表現指數(RPI)統計表，提出申請。

（2） 申請人需經由各系彙整後送至院辦理。

（3） 彙整後依國科會RPI值最高者，獲推薦送至研發處。

5、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研發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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